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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将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提示对方注意条款的内容，从合同法规定的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

限制其责任条款扩展到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显然，民法

典对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提示义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保险合同作为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免责条款作

为格式条款的内容又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会不会因为民法典时代格式条款提示内

容的变化而改变，实务中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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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provide clause which one party shall prompt 
the other party to take notice of, extending from adopting the reasonable way stipulated in the 
contract law to prompt the other party to pay attention to exempting or limiting its liability clause 
to prompting the other party to notice the provisions that exempting or mitigating its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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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has significant interest with the other party. Obviously, the obligation scope of The Civil 
Code to prompt the party providing the format clause is further extended. The exemption clause is 
one part of the format contract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surance contract which is a typical 
format contract. Whether or not the exemption clause of the insurance contract will change as the 
prompt of the format clause changes in The Civil Code Era, it is worth studying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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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保险合同是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也是最早出现的格式合同，其格式性根据我国《合同法》以及《保

险法》的相关规定指的是合同主要由保险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投保人

或被保险人协商的条款构成，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没有具体协商该类条款的可能，一般

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司法实践中，很大比例的保险合同纠纷是因免责条款的问题而产生争议。随着民

法典对于格式条款部分的修订，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是否因此产生影响？笔者试着提出

自己的思考。 

2. 民法典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与学理分析 

2.1. 关于格式条款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不一样，但大都将其称为合同。如英国采用标准合同名称，法国法、美

国法、日本法称为附合合同、附意合同，我国台湾地区称为定型化契约。我国《合同法》则采用格式条

款而不是格式合同的概念[1]。这样就意味着在一个合同中可以将所有条款分为两类，分别是格式条款和

非格式条款。而格式条款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对此应该全面认识。 
格式条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定型化、单方指定不可协商的特点。在人类社会早期，

交易主要发生在单个的主体之间，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于订约程序简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格式

条款应运而生。格式条款的积极意义在于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2]。但是从法律分析的角度来说，

格式条款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格式条款与契约自由原则是相背离的，因此，对于格式条款的规

制和防范也是必要的。 

2.2. 格式条款提供者的义务 

我国《民法典》、《保险法》、《合同法》对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义务均有严格的规定，《合同

法》第 39 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需要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的条款是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

款。《民法典》第 496 条第 2 款对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从《合同法》的“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

款”，扩大到了“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显然，《民法典》关于格式

条款的控制范围已经大大超过《合同法》范围，《民法典》第 496 条第 2 款的提请说明义务不仅是免除

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所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均有提示义务。根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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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合同法》以上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说明义务是以对方提出要求为条件的，对方未提出

说明要求的，提供者没有说明义务，即说明义务具有被动性。 
然而，我国《保险法》却要求对格式条款进行主动说明，根据《保险法》第 17 条规定，保险人对保

险合同的说明义务不以投保人的要求为条件，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应当主动向投保人

说明合同的内容。根据该条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说明义务不以投保人的要求为条件，采用保险人

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应当主动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其说明要

达到明确的程度，未作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综合，我国《民法典》、《合同法》、《保险法》以上法律法规规定，保险公司或者保险人作为格

式条款提供者至少应该包括三项义务：一是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二是采取合理

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三是主动对免责条款予以说

明。其中第三项主动对免责条款予以说明的义务是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区别其他格式条款的主要特征。实

践中对于保险人是否就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履行了后两项义务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也是

目前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常见的焦点问题。 

2.3. 未履行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 

《民法典》第 496 条第 2 款规定，对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致使对方

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对方可以申请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对比《保险法》第 17 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

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

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显然，关于提供格式

条款一方未尽说明义务的，《保险法》已经明确了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与《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

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对方可以申请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的立法精神基本是相吻合的。且

《保险法》的该条规定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运用，《民法典》该条规定对可以申请该条款不成为合

同的内容，也可以理解成是对保险法的不产生效力的另一种选择。 
综上，我国《民法典》、《保险法》、《合同法》在加强对格式条款规范、保障非提供格式条款一

方的利益方面做了较为完整的规定。就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方面，《保险法》在《合同法》说明义务的基

础上，加重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从《合同法》按照对方的要求说明到保险人主动说明，再到民法典扩

大了格式条款的控制范围，无不体现了我国法律在规范格式条款和保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良苦用心。

民法典时代关于格式条款的说明义务以及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未尽说明义务的修改，都会对保险人责任免

除条款理解与适用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3.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识别 

3.1.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 

所谓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指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范围的条款。

范围一般包括：战争或者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失；保险标的自身的自然损耗；被保险人故意行为造成的

损失；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等。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就是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的条款。一

般有几层次：第一，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畴。无论是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均不承担保

险责任，一般认为是法定的免责条款；第二，保险合同约定不由保险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条款，这类条款

一般是指保险人在一定条件下不承担保险责任，是保险人为了自身利益而与投保人协商确定的保险人可

以不承担责任的条款；第三，特殊免责条款，在一般情况下，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不应轻易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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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些特殊条件下保险人可以免责的[3]。 

3.2. 保险免责条款无效 

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受法律保护，格式条款对于提供保险合同交易效率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如果

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条款无效。我国《民法典》第 497 条第 2 项的规定在《合同法》第 40 条的基

础上，对“免除或减轻格式条款提供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增加了不合理的限制，

从本改变来看，可以理解为《民法典》认为不能因为格式条款是“免除或减轻已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

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就当然认定为无效条款。“合理”减免或减轻已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

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只要不具备合同无效情形，也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格式条款无效的条件有了前

提限制。因此，可以确认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并不会因为其具有免责内容而导致全部无效。 

3.3.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 

结合《民法典》第 496 条以及《保险法》第 17 条的规定，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负有较一般格式条款

更重的义务。因《民法典》说明义务扩大到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说明义务。因此，对于保险合

同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保险人就要尽量避免陷入因责任免除条款被理解为与投保人有重大利害关系而

免责条款无效的处境。比如，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明确，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

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 17 条第 2 款的规定的“责任免除条款”[4]。格式条款如果因为投保人未履行如

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依法有权拒绝赔偿(保险人需要举证证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义务)不属于责任免除条

款等等，会不会随着民法典时代的到来而改变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的裁判思维值得思考。因此，笔者认

为在民法典时代保险人不仅需要先判断该条款是否属于免责条款，格式条款的免责条款是否不合理，而

且要判断条款内容是否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显然，保险人是否需要进行主动告知义务的难度和压力

剧增。 

3.4. 保险免责条款解释规则 

《民法典》第 498 条规定，对于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

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民法典》该条规定与《合同法》第 41 条规定基本是相通的。从《民法典》的该

条规定来看，可以理解为对于格式条款的解释的三个规则：通常解释、不利解释、非格式条款优先。结

合《保险法》第 30 条的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

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很显然，不管是《保险法》、《合同法》还

是《民法典》，对于格式条款，首先先适应通常解释规则，如果按照通常理解只有唯一解释的，那么这

就是格式条款的解释结果，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再适用不利于解释规则进行解释。只有按照通常理解有两

种以上解释的，才可以适用不利解释规则，作出不利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同时按照非格式条款优先

规则，如果对于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均有约定的，无需考虑格式条款的解释问题。但是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并非所有的非格式条款都能优先适用。如果非格式条款未被纳入合同或者说是无效的非格式条款，

本身就没有约束力，也不能作为合同解释的依据。因此，总结以上的格式条款的解释，对于保险合同免

责条款的适用顺序，依次为非格式条款优先规则、通常解释规则、不利解释规则，这样的适用顺序也是

目前司法审判中法院对于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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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法典时代保险人免责条款的思考 

在我国现行保险合同纠纷中，由于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之间因为免责条款产生纠纷且诉讼

的案件越来越多，其中除了小部分是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明知道保险人已经尽到相应责任免除告知义务，

且争议不大的案件乱用诉讼资源外，绝大部分案件确实是存在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理解分歧或者提示告知

义务存在较大争议[5]。 
显然，格式条款的提供者是否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常常是案件争议的焦点，按照《合同法司法解

释二》第 6 条第 2 款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

别标识对格式条款进行表示的，可以认为是采取了合理的方式。然而，目前保险公司或者说保险人基本

是在现有的保险条款中，把保险公司或者保险人认为是免责或者重要的条款都用黑色字体标识出来，但

是因为标识的范围过多，一些需要特别说明的内容却变得没有特别显眼。导致保险公司的责任免责条款

虽然有黑色字体标识，但是标识内容太过庞杂，令人眼花缭乱，无法让投保人、被保险人仔细阅读等。

目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审判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 11 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

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做出提示，人民法院应当

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提示义务。但是本规定的引用与实践中保险公司或者保险人

通常做法又不一致，通常会引发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判决结果的不服。作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附

带这样保险条款的投保单上盖章或者签名是否就意味着保险公司或者保险人已经尽到了免责条款的全部

告知义务。 
综上，基于目前的法院审判在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提示和告知义务的认定标准不统一性，这就导致

保险公司或者保险人在格式条款中可能还是一如既往的按照利于免除责任的单方理解，来对保险条款进

行标识。这样的做法显然与《民法典》的提醒和告知义务是完全相悖的，笔者认同《民法典》时代保险

合同免责条款提示或者说明义务会随着民法典的实施而变得越来越广泛，但是笔者同时也认为保险公司

或者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要有更加准确的定义，对于提醒和告知义务做到更加专业化和合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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